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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全国工商联汽车摩托车配件用品业商会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楼崇、居欣、李宝民、马晓梅、金石、侯春华、陈刚、王阳

汽车配件（用品）专业市场经营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配件（用品）专业市场基本要求、管理要求、经营要求及等级划分。

本标准适用于依法设立的汽车配件（用品）专业市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GB 10001 公共信息标志用图形符号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22125-2008 汽车配件营销企业经营管理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198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JGJ100-1998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GB/T 17217 城市卫生厕所卫生标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汽车配件 auto parts
用于组装汽车的各种专用零部件以及汽车运行时需使用的各种专用品。
3.2汽车用品auto accessories  
用于装饰、美化、改装汽车的各种相关产品。

3.3汽车配件（用品）专业市场 auto parts （accessories）market

以汽车配件、汽车用品为主要交易对象，设有固定的配套设施，为买卖双方提供相关服务的交易场所。(本文以下简称市场)

3.4商户 commercial tenant

在市场内从事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法人、分支机构及自然人。

4市场建设要求

4.1选址要求

4.1.1符合所在城市规划和商业网点布局的要求。

4.1.2与同类型、同规模的市场保持合理的距离，交通便利。

4.2环境要求

4.2.1场内名称标识应整洁、统一、清晰、完整。

4.2.2场内地面应硬化、平整、清洁、承重、耐磨、防滑。

4.2.3场内人流、物流、车流应畅通有序，合理便捷。

4.2.4场内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应符合GB 5768的规定。

4.2.5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估法》要求，应通过环境影响评估，符合GB/T24001的规定。
4.3设施要求

4.3.1设立导购图、车行路线标示图、公告栏、意见箱、公用电话等公共服务设施，各类公共设施标识明确，符合GB 10001的规定。
4.3.2建立市场官方宣传网站，设有电子商务平台，利用网络开展业务。
4.3.3建立与市场类别相适应的办公场所、仓储、物流设施（详见附表）。
4.3.4设立与市场类别相匹配的专用停车位（详见附表），具体设计方案可参照JGJ100-1998的规定。

4.3.5设立与市场类别相匹配的公共卫生间（详见附表）。卫生间的卫生应符合GB/T17217的要求，宜有无障碍设施。

4.3.6设立分类垃圾桶和垃圾收集、清运设施。对特殊垃圾进行集中管理，并移交相关单位进行无害化处理。

4.3.7建有防雷设施，防雷装置设计应符合GB 50057的规定。
5市场管理要求

5.1 招商

有公开透明的招商政策，招商广告和宣传内容应客观、真实。
5.2管理制度

5.2.1具有完善的市场管理制度，编制并实施《市场管理工作手册》。

5.2.2建立完整的会计、统计和财务制度。

5.2.3接受并配合市场所在地区的工商、质监、质量检验中心和消费者协会等部门对市场内流通商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5.2.4组织商户建立行业自律组织，倡导诚信经营。
5.3人员管理

5.3.1对市场招商、管理和维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5.3.2对商户进行商品质量、消防安全等培训和考核，并记录存档。
5.4服务管理

5.4.1设立服务和投诉热线，为客户提供帮助。

5.4.2在公告栏对商品进行真假鉴别和质量安全方面的宣传。

5.4.3建立投诉处理制度，并设立专门的投诉部门，公示投诉电话，及时处理投诉。
5.4.4建立公平交易和诚信经营的管理制度。
5.5设施管理
5.5.1制定设施使用、保养和维修规章制度，并遵照执行。
5.5.2根据各类设施的功能、用途、重要性等因素进行分类编号，建立档案，实行统一管理、专人负责。

5.5.3对市场内房屋和各类设施进行定期检查、维修、保养和更新，保证正常运行。
6场内经营要求

6.1商户管理

6.1.1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对入场经营商户进行资格审查，并对其开展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商户的经营管理应符合GB/T 22125-2008 的规定。

6.1.2与商户订立进场经营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及处理方式。

6.1.3运用计算机系统管理商户档案，如实记录其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经营产品等信息，并及时更新。商户退出市场后，其档案应至少保存五年。

6.1.4督促商户建立进销货台帐。商户的经营管理应符合GB/T 22125-2008的规定。

6.1.5要求商户亮照经营，明码标价。

6.1.6应对商户进行的商品质量、消防、治安等知识的宣传和培训。

6.2商品质量管理

6.2.1根据《汽车产品维修、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的内容，实行商品“三包”。
6.2.2定期检查场内销售商品的外包装、内包装的完整性，包装应符合商品特殊性要求。

6.2.3商品应附有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厂名、厂址、合格证明、规格型号、商品质量等级、生产许可证、出厂日期、有效期限等信息，相关特征与所附信息相符。

6.2.4进口配件（用品）应具备口岸商检合格证明、海关进口关税单、海关进口商品证明等文件及中文说明书。

6.2.5市场内所售商品应单证齐全，需要强制性认证产品应贴有相关标识。

6.2.6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不合格商品停止交易，并依据进场经营合同或配合有关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6.3经营行为管理

6.3.1引导商户诚信经营、公平交易，不得进行强行交易、商业贿赂、行业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6.3.2商品销售价格和服务收费应符合国家价格管理的有关规定。
6.3.3商户不得在场内从事与市场签订合同约定以外的各种经营活动。

7仓库管理要求

7.1库内应保持通道畅通。

7.2库内商品堆码整齐、有序，方便入库、出库。

7.3库内不应存放各类危险物品。

7.4库内禁止使用明火，私拉乱接电线。

7.5库内商品不应遮挡消防设施，防火门下不应堆放物品。

8.消防治安要求

8.1消防安全

8.1.1场内应保持消防安全通道畅通，经营活动不得影响消防设施和器材的正常使用。
8.1.2场内防火应符合GB 50016 的要求，内部装修应符合GB 50222 的要求。

8.1.3消防安全标志应符合GB 15630 的要求。

8.1.4设立专职和兼职消防人员，制定火灾应急预案和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8.1.5定期组织市场相关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演练。
8.2治安管理

8.2.1设立专业的保安队伍，保安人数应与市场类别相匹配（详见附表）。

8.2.2 配备电子监控设施，对市场进行重点、集中、全天候监控。监控设施应符合GB 50198的规定。

8.2.3 制定切实可行的治安防范规章制度，按章执行。

9等级划分

9.1划分原则
以经营规模、场地、设施设备等为指标，将市场划分为四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一类、二类、三类、四类市场。
9.2 划分指标

市场等级划分指标见附表。

附表

                     汽车专业配件（用品）市场等级划分评估表
	项

目
	类别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类

	年销售额*
	≥100亿
	≥50亿
	≥25亿
	≥5亿

	经营面积*
	≥20万m2
	≥10万m2
	≥5万m2
	≥2万m2

	质量管理*
	通过ISO 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环境管理
	通过ISO 1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办公场所*
	≥2000 m2
	≥1000m2
	≥800m2
	≥400m2

	停车位
	≥1500个
	≥1000个
	≥500个
	≥200个

	招商管理人员
	＞30人
	＞20人
	＞10人
	＞6人

	保安人员
	＞50人
	＞30人
	＞20人
	＞10人

	维修保养人员
	＞10人
	＞6人
	＞3人
	＞2人

	物流仓储*
	≥60000 m2
	≥30000 m2
	≥10000 m2
	≥5000 m2

	卫生设施*
	≥4个
	≥3个
	≥2个
	≥1个

	商户管理*
	对商户经营情况进行整理、统计、分析
	建立商户档案，保持联系沟通

	消防设施
	配有消防车，专业消防员
	配有兼职消防员

	服务机构
	建立专门的服务机构
	有专人负责服务工作

	信息化
	具有企业宣传网站和电子商务平台
	能利用网络开展业务宣传

	注：表中注*的为市场应达到的关键性指标，其它为一般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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